关于推荐2010-2011学年度孔子学院/课堂、国家公派教师的函
汉办[2010]188号

· 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直属高校： 

· 为进一步加强孔子学院/课堂的师资力量，支持国外汉语教学，保证教学质量，今年我办将选拔一批综合素质高、适应能力强的汉语教师赴国外任教。现请各单位推荐人选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· 一、推荐时间：2010年4月19日—5月20日 

· 二、岗位情况： 

· 孔子学院/课堂教师岗位636个，国家公派教师岗位160个，具体岗位情况见附件1、2。 

· 岗位情况及要求可登陆http://shizi.chinese.cn/查询。 

· 三、推荐人选要求 

· (一）基本要求 

· 1．热爱汉语国际推广事业，具有较强的使命感、光荣感和责任感；爱岗敬业，组织纪律性强。 

· 2．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；原则上，年龄在50周岁（含）以下，非英语语种的教师年龄可放宽至55周岁。 

· 3．具有2年以上教龄，从事对外汉语、中文、外语、教育等专业教学的在职教师。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经验、国外工作经历者优先。 

· 4．能熟练使用所在国语言或英语。普通话须达到二级甲等（含）以上水平。 

· 5．性格开朗，身心健康，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。 

· 6．满足孔子学院/课堂、国家公派教师岗位要求。 

· （二）除以上条件外，申请孔子学院/课堂的教师人选需满足《孔子学院教师任职条件》（附件3）要求。 

· （三）推荐教师不限于在编教师。 

· （四）孔子学院/课堂教师人选由中方合作院校按1：1.5比例推荐。非合作院校教师也可申请。 

· 四、推荐程序 

· （一）填写表格 

· 申请人选须先登录http://shizi.chinese.cn/ 网址，自愿选择孔子学院（课堂）教师或者国家公派汉语教师填写申请，不可双重申请。 

· 《孔子学院（课堂）汉语教师申请表》（附件4）或《国家公派教师申请表》（附件5）填好后网上直接提交，同时下载纸质表格提交有关部门审核。 

· （二）单位审核 

· 1．学校须审核教师推荐表，由主管校长在“单位审核意见”栏内签署意见、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。非直属高校须将推荐材料提交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主管部门审核。 

· 2．学校须为教师附推荐信，主要对教师的政治思想品德、教学能力、身心健康状况做出评价。推荐信以密封的形式提交。 

· 3．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主管部门对各单位报送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，签署意见、签名并加盖公章，统一汇总后报送。直属高校直接报送。 

· （三）报送材料时间 

· 请各单位于2010年5月20日前将推荐材料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以特快专递的方式报送我办师资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要确保推荐信、申请表等材料齐全。 

· 五、选拔面试 

· 推荐人选须参加我办统一组织的选拔面试。面试内容主要为专业知识、教学技能、跨文化能力、外语水平等等。面试时间拟定于5月下旬举行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· 六、派出待遇 

· 教师待遇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《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》（教财字〔2005〕16 号）执行。我办将对教师所在单位给予岗位补贴，以保留教师国内工资待遇。 

· 七、其他事项 

· （一）选拔录取的教师须接受我办组织的相关培训，培训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· （二）请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教师选拔工作，确保推荐人选质量。我办将对各单位推荐人选录取情况进行量化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申请其他项目的重要依据。 

· （三）为了保证推荐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我办将按照有关规定核拨相关工作经费。 

· 感谢对我办工作的大力支持！ 

· 联系方式： 

· 1.国家公派教师：姚建光、王小艳、赵燕清 

· 电 话：010-58595911/5912/5902 

· 传 真：010-58595904 

· 2.孔子学院（课堂）教师：郑孟林、梅叶红 

· 电 话：010-58595980/5986 

· 传 真：010-58595904 

· 材料寄送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29号国家汉办/孔子学院总部师资处。邮政编码：100088 

· 附件： 

· 1.2010-2011学年度孔子学院/课堂教师岗位信息 

· 2.2010-2011学年度国家公派汉语教师岗位信息 

· 3.孔子学院（课堂）汉语教师任职条件 

· 4.孔子学院汉语教师/课堂申请表（请登陆http://shizi.chinese.cn/注册后在线填写） 

· 5.国家公派汉语教师申请表（请登陆http://shizi.chinese.cn/注册后在线填写） 

·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国家汉办/孔子学院总部 

·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 

